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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近來經濟不景氣，公司無不想擺脫這種資金缺乏的狀況，這樣的情形也反映在考題上，今年的公司法考題就針

對公司籌措資金的管道為重點，類似的題目在今年的法研所考試也出現過。在作答時應針對公司的各種籌資方

法加以分析其可行性，最後並導入修正草案中的作法，答題才能完整。 

本題涉及支票記載事項及違反之效力，然係以期後背書為核心。期後背書之爭論係相當大的問題，屬於歷年考

試之重點，換言之，本題對於考生言應不算陌生，只要能掌握爭議所在，看似複雜的法律關係即可迎刃而解。 

本題係一非常基本的海商法考題，重點即在於「運送人之免責事由」及「船舶所有人之責任限制」，此兩點也

是海商法之核心考題。是以，常做考古題之考生應該相當熟悉本題之做答方式。惟本題應注意者有二：（一）

分析完船舶所有人之責任限制後，不要忘記順便分析債權人是否就該債權有「海事優先權」；（二）分析「運

送人是否有免責事由」之前，要記得運送人是否已履行海商法第六十二條及六十三條之免責前題要件。 

今年的保險法考題並不難，相信只要熟悉法條的考生應該都能拿到好分數。 

一、設「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為上市公司，近年來每年稅後仍有盈餘分配股息給予股東。惟年來我國證券市場上之股價不斷

崩跌，該公司亦受波及，致其普通股每股市價由票面金額新台幣壹拾元跌至參元。該公司董事會為籌集資金，更新設備，

強化公司體質。試問依我國公司法之規定，其解決之道有何？試述之。（25分） 

答：甲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又屬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其籌集資金的方法，依我國公司法的規定，可能的方法有舉債、募集 

公司債及發行新股。分別分析說明如下： 

(一)舉債： 

1.公司有資金的需求時，向他人借貸自為一簡便之方法，但應注意公司法第十四條有關舉債限制之規定。故若該公司取

得資金之目的在「更新設備」，因而符合該條所訂之「因擴充生產設備而增加固定資產」，則其資金即不得以短期債

款支應。而所謂「短期債款」，行政院依同條之授權，規定為「將於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償還之負

債。但以簽發遠期信用狀購買機器設備或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而將於一年獲益營業週期內到期之負債，不在此限。」

其立法目的在防止公司以短期資金做長期之用，以健全公司理財。 

2.惟在經濟部所提之修正草案中，認公司舉債究應以長期債款或短期債款支應，應屬公司自治事項，法律不宜加以干

預，故已主張刪除。 

(二)募集公司債： 

1.公司債為公司為籌集長期資金為目的，將其所需之資金總額分割為多數單位金額，依發行流通債券之方式，向公眾集

團的、大量的負擔之金錢債務。因此，為保護社會一般公眾投資安全，公司法對於公司債之募集設有相當之禁止及限

制規定。 

2.禁止規定： 

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九條及第二百五十條對於公司債信不佳及營運能力薄弱之情形，禁止其募集公司債，以維護投資大

眾之利益。 

3.限制規定： 

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限制公司債之發行額，有擔保之公司債，不得逾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

產後之餘額；無擔保之公司債，不得逾前述餘額之二分之一。 

4.就本例而言，甲公司近年來每年稅後仍有盈餘，顯見公司營運能力應無問題，故若在符合前述之規定下，甲公司可以

募集公司債之方式來籌集資金。 

(三)發行新股： 

1.發行新股亦為公司募集資金之方式，且甲公司為上市公司，以公開發行新股之方式來募集資金更不是失為一好方法。

但公司法中為保障公眾免於因公司有經營不善等不利投資之情形下認股而受損，於第二百六十九條及第二百七十條設

有禁止規定。為甲公司營運能力既無問題，應能符合該規定，而得發行新股以募集資金。 

2.惟就現實面而言，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股票之發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就現行規定而言，甲公司所發行之

股票不得低於每股十元之面值。但是甲公司股票之市值僅有三元，勢必不能吸引投資大眾以十元之價格來認購市值僅

三元之股票，故此方法在現實上顯得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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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解決企業所面臨之窘境，有學者提出「無面值股票」之建議、亦有主張刪除第一百四十條，而行政院所提之修正草

案則是採對公開發行公司開放之作法，使其在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時，不受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之限制，而得折價發

行股票。 

參考資料：公司法講義第45頁、第410頁、第420頁、第442頁。 

二、甲未在其所有之空白支票一紙上填寫金額及發票日，僅於票上簽名後，交與業務員乙，囑乙南下高雄購買原料時填用。乙

於南下途中，遺失該票為丙拾得。丙填上金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及發票日為民國九十年七月四日後，向丁購買。丁得票後

背書轉讓與戊。戊持票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五日向付款銀行提示請求付款被拒後，戊於該票背書再轉讓與己。試問己得否對

甲、乙、丙、丁及戊行使追索權？請附理由以對。（25分） 

答：關於己得否向其前手等人行使追索權，謹分析討論如下： 

(一)甲簽發該支票之效力： 

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七款之規定，支票的金額及發票日乃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又依票據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主文，欠缺該事項之記載時，票據無效。今甲未在系爭支票上填寫金額及日期，故該支票無效。惟甲之所

以簽發該欠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之支票與乙，係作為購原料時填用，故涉及空白授權票據之爭議。如採取否定說者，

則不承認空白授權票據之效力，該支票仍因欠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而無效；如採取肯定說者，則該支票將於乙記載絕

對必要記載事項完畢時，即發生效力。然此票在乙未填寫完成時即遺失該票，故該支票仍為無效。 

(二)丁取得該支票之效果： 

1.該支票之發票行為雖為無效，惟嗣後該支票由丙拾得，並填上金額及日期後，持向丁購買，此時丁可否行使票據權

利，有下列兩說： 

(1)甲說：票據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丁如為善意，依本條規定，得行使該票據權利，票據債

務人不得以原係欠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對丁主張票據無效。同時，丁如為善意，並有票據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善

意取得規定之適用，得主張享有票據權利。 

(2)乙說：權利外觀理論。依李欽賢老師見解，發票行為無效，但例外使發票人負責者，須依權利外觀理論為之。 

(3)小結：於丁為善意之情形，發票人依甲說當須負責，縱依乙說，發票人就權利外觀之引起負有責任，故須負責。 

2.如丁為善意，則丁可行使票據權利，得將該支票背書轉讓與戊。 

(三)己取得該支票之效果： 

1.戊從有票據權利之丁處取得該支票，並已遵期提示，故戊得依票據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前手行使追索

權。惟戊於提示退票後，將支票背書轉讓與己，依票據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及最高法院七十三

年第四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所示，己取得該支票係在戊提示付款後，故屬期後背書（），依前開規定，僅有通常債權轉

讓之效力。準此，己得否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權，應依期後背書之權利擔保效力而定，而有下列三說： 

(1)甲說：執票人對於一切背書人均不能行使追索權，只能對本票發票人，匯票承兌人行使付款請求權，及對支票發

票人行使追索權。 

(2)乙說：僅得對期後背書人之前手行使追索權。 

(3)丙說：對於所有前手均得行使追索權，僅生切斷抗辯的問題。 

(4)小結：本文以為期後背書人之前手不應因期後背書而改變責任，且己所取得者，係為戊之票據權利，故己雖不得

向戊行使追索權，但得向戊之前手行使追索權，故採乙說。 

2.綜上，己得否向其前手等人行使追索權，說明如下： 

(1)己對於甲：甲係發票人，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雖該支票係因欠缺絕對必要

記載事項而無效，然己仍得因輾轉背書取得丁之票據權利，而得行使丁之票據權利（參見前述(二)之討論），故己

仍得對甲行使追索權。 

(2)己對於乙：票據責任乃文義責任（票據法第五條第一項），而乙未在該支票簽名，故己不得對之行使追索權。 

(3)己對於丙：依題意，丙亦未在該支票上簽名，故依文義責任之理，己對於丙不得主張權利。 

(4)己對於丁：丁乃期前背書人，依上述乙說，己得對之行使追索權。 

(5)己對於戊：戊乃期後背書人，不負擔保責任，己不得對之行使追索權。 

三、設美商甲將油品一批，以CIF基隆港之價格售與台灣進口商乙後，交與「丙輪船股份有限公司」之「長明輪」運送來台。該

輪航至基隆港外海時，遭受強烈颱風，致該輪船貨嚴重毀損並污染海面。基隆港務局在不得已情況下，僱工清除油污。事

後，乙及基隆港務局分別向丙請求賠償。試問丙得否拒絕？請附理由以對。（25分） 

答：受貨人乙及基隆港務局分別向運送人丙請求賠償，是否有理由，茲將其理由臚列於后： 

(一)受貨人乙仍得向丙請求賠償，但運送人丙可主張免責： 

1.受貨人乙仍得向丙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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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運送人丙可主張免責： 

(1)長明輪至基隆港外海時，遭受強烈颱風，致該輪船貨嚴重毀損，受貨人乙可否向運送人丙請求賠償，端視運送人

丙就該事變是否有海商法第六十九條之一般免責事由或同法第七十條至七十三之特殊免責事由而定。 

(2)長明輪之貨載嚴重毀損乃係由於遭受強烈颱風之緣故，應符合海商法第六十九條第四款「天災」，所謂「天災」

即謂不可抗力免責事由須出於自然力，並無人類行為之介入，且人力所無法抗拒，但不以不可預料為條件。但於

運送人丙於主張海商法免責條款之前，運送人丙仍應盡到海商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之注意義務。蓋運送人

欲主張免責事由不負賠償責任，必先證明船舶於發航前及發航時其堪航能（海商法第六十二條）且就貨物之照顧

管理已為必要之注意及措置）海商法第六十三條），始可主張海商法上之免責事由（海商法第六十九條、第七十

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免除損害賠償責任。 

3.小結：運送人丙可主張免責。 

(二)基隆港務局可向運送人丙請求： 

1.長明輪至基隆港外海時，遭受強烈颱風，致輪船嚴重毀損並污染海面，基隆港務局在不得已情況下，僱工清除油污，

此等港務機關代為履行後，可向船舶所有人請求其所代為履行之費用。 

2.對於此種費用，船舶所有人得依海商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沉船或落海之打撈移除所生之債務。但不包括依契

約之報酬或給付」而就本次航行之船舶價值、運費及其他附屬費而主張責任限制。惟運送人丙若符合海商法第二十二

條第四款之情形時，即「船舶運送毒化學物質或油污所生損害之賠償」不適用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3.須注意者，承前2所述，若運送人丙就基隆港務局請求其所代為履行之費用依海商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而不得主張責

任限制，基隆港務局則不得就該債權主張海商法第二十四條之優先權。 

(三)小結：運送人丙之長明輪於基隆港外海遭受強烈颱風，致該輪船貨嚴重毀損並污染海面，運送人丙對受貨人乙之請求

得依海商法而主張免責，而對於基隆港務局之請求則不得主張免責。 

四、甲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一日以其所有時價新台幣參仟萬元之別墅，以自己為受益人，向「A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

為期十年之火災保險，其保險金額亦為新台幣參仟萬元。惟年來景氣低迷，該別墅跌至價格新台幣壹仟伍佰萬元。甲父乙

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一日因抽煙不慎，釀成火災，致該別墅半毀。試問「A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甲多少之賠償金

額？又「A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給付賠償金額後，該保險契約是否繼續有效？請分別附理由述之。（25分） 

答：(一)保險契約之性質： 

A保險公司應給付甲多少保險金及應如何適用法律，應視其保險契約為定值保險或不定值保險而定。鑑於甲與A所訂立

之保險契約並未以約定之價額三千萬為保險價值（保險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之「保險金額」為「保險價值」之誤），

故其保險契約為不定值保險，合先說明。 

(二)請求之金額： 

1.今該房屋因甲父乙之過失而失火導致半毀，屬保險事故之發生，甲得向A請求保險金。 

2.該保險契約於訂定時為全額保險，但後來因該別墅價格下跌，導致保險金額超過保險標的物之價值，而形成超額保

險，惟其超額情事係因景氣低迷所致，並無詐欺情事，故該契約仍於保險標的物之價值範圍內有效，即一千五百萬。 

3.因此，依保險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發生損失時，按保險事故發生時，標的物之實際價值計算應給付之保險金

額。在本題中，事故發生時該別墅之價值為一千五百萬，今發生半損情事，故保險公司應給付甲七百五十萬元 

(三)給付保險金後之契約關係： 

1.依保險法第八十二條之規定，保險標的物受部分損失時，保險人與要保人均有終止契約之權。此終止權於給付保險金

後，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若要保人與保險人不終止契約，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保險人對於以後保險事故所致之損

失，其賠償責任以保險金額之餘額為限。本條文之立法理由乃在於保險雙方當事人之信賴恐已因保險事故之發生而動

搖，或殘餘物對要保人來說已無保險之價值，故賦予雙方當事人終止契約之機會。 

2.因此，若雙方當事人未於給付保險金後一個月內終止契約者，該保險契約仍繼續有效，惟保險人對於以後保險事故所

致之損失，其賠償責任以保險金額之餘額為限。 

參考資料：保險法講義第191∼194頁。 


